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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第一部分 学校简介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百年师范教育的传承者，天津基础教育文脉发祥地，天津唯一面向

基础教育培养优质师资的师范大学。学校始建于 1958 年，原名天津师范学院，1982 年更名

为天津师范大学。1999 年，原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天津教育学院合并

组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学校于 2020 年荣膺全国文明校园。2021 年入列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

程优质师范大学建设行列。

学校办学资源丰富，设施设备精良。人文精神厚重，环境美丽优雅，生态风格独特。学

校设有 2 个学部，20 个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34041 人，其中，本科生 26318 人，硕

士研究生 5915 人，博士研究生 663 人；国际学生 382 人。校园占地 3500 亩，含 771 亩自然

湖泊湿地，建筑面积 85.08 万平方米。新建改造 9.58 万平方米京津冀教育协同实训基地，

2023 年 3 月竣工交付使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近 400 万册，馆藏古籍 15 万册，善本古籍 1300

多种、1.2 万册。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攀升。学校硕博研究生教育包含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9 个学科门类。现有 11 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 个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类别，7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校心理学科、世界史学科、教育学科集群、地理学科集群入列教育部优先支持发展学

科行列。先后获批国家重点学科 2 个，市顶尖学科培育建设学科 4 个，市一流学科 7 个，市

重点学科 18 个，市特色学科（群）15 个，市服务产业特色学科群 2 个，化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科进入 “ESI”排名全球前 1%，马克思主义学院入列全国重点马院。“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文科集群，推动新文科建设，促进社会科

学学科再上新水平。

学校专业优势突出，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校现有 75 个本科专业。其中，26 个专业获

批“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4 个专业获批“双万计划”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获批国家级一流学科专业建设点数量规模以及建设点总规模位列市属高校之首。

拥有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 6 个，市品牌专业建设点 16 个，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

设点 5 个，市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 8个，市应用型专业建设点 12 个。学校 50 门课程获批国

家级和省市级一流本科课程；获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9 门、市级精品课程 25 门、首批

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2 门、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2 门、市高校新时代“课程思政”

改革精品课 6 门。建成国家级教学团队 1 支、市级教学团队 18 支。学校深入推进“五育并

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近年来，学校师生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连续夺金，获得 2 金 2

银 19 铜和先进集体奖励，获评天津市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获得中国大学生计

算机设计大赛一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一等奖等。在世界大学生智力运

动会桥牌比赛、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获得冠军；在第 14 届学运会和第 20 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金牌；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多彩，以“求是讲坛”“双周音乐会”“半月书

画展”等为代表的品牌校园文化活动，以文化人、以美育人效果显著。学校连续五年获评“天

津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秀单位”。

学校科研能力稳步提升，高质量科研实践基地丰富。学校获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18 项、

重点项目 27 项、国家级项目 337 项；获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11 项、青年奖 2 项；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 项；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 项、

一等奖 33 项、二等奖 60 项，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3 项。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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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注意事项：

（1）考生在报考前应详细了解本年度天津市艺术类专业招生相关规定，避免出现因违

反规定造成成绩无效的情况。

（2）表演专业考生须按照《天津音乐学院 2023年本科招生简章》《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结合自身专业情况慎重报考，完成报名后不可更改报名信息，由于

个人原因造成信息有误的，责任自负。

2.考试形式与内容及时间

考生须按照《天津音乐学院 2023年本科招生简章》要求参加表演专业的专业测试。

五、录取规则

1.考生所填报的高考志愿专业（方向）须与取得的我校考试合格证上的专业（方向）一

致，否则不予录取。

2.我校依据天津市公布的招生计划、有关规定和我校公布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专业志

愿录取以“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为原则。

3.表演（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录取规则：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天津市划定的艺

术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根据天津市公布的招生计划，按我校艺

术类专业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4.表演专业录取规则：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天津市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

线，专业考试成绩合格，根据天津市公布的招生计划，按天津音乐学院表演专业初试成绩择

优录取。

5.录取过程中出现同分情况的录取规则：校考专业考试成绩（表演专业使用天津音乐学

院表演专业初试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高考文化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高考文化成绩再相同，

则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的顺序，优先录取单科成绩较高的考生。

六、成绩查询

考生可于 4月 10日-14日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查询最终成绩、打印专业考试合格证（我

校不另行邮寄），考生对成绩如有疑问，请于 4月 14日 17点前与我中心取得联系，逾期将

不再受理相关事宜。如遇特殊情况须对时间进行调整，我校将及时告知。

七、合格生源确定

根据校考专业考试成绩（表演专业使用天津音乐学院表演专业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

按照不超过各专业（方向）在津招生计划 4 倍的原则确定合格生源。

八、注意事项

1.请广大考生随时关注我校公布的各类考试工作有关信息，如遇特殊情况，学校将进行

调整，具体考试安排以调整后为准。

2.凡参加我校组织的校考的考生须通过“小艺帮”APP阅读并签订《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年艺术类专业诚信考试承诺书》。凡违反诚信考试承诺的考生，考试成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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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适用省级统联考部分

本部分适用于我校本年度下达招生计划的省份中，使用省级统联考成绩录取的考生。

一、招生计划及专业适用类型

1.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以各省（区、市）教育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为准。

2.各专业在各省（区、市）适用的具体统联考科类参见《天津师范大学 2023 年艺术类

专业招生考试公告》，最终以各省（区、市）公布的为准。

二、招生专业与录取规则

1.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

专业
学费

（单位：元/生.年）
录取规则 所属学院

美术学（师范）

15000 专业省级统联考成绩和

高考成绩均须达到所在省

（区、市）划定的艺术类本

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根

据考生所在省（区、市）公

布的招生计划，按综合成绩

择优录取，综合成绩=高考文

化成绩×60%+专业省级统联

考成绩×2.5×40%。

美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绘画

中国画

视觉传达设计

12000

环境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2.按高考文化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

专业
学费

（单位：元/生.年）
录取规则 所属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000

专业省级统联考成绩

和高考成绩均须达到所在

省（区、市）划定的艺术类

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根据考生所在省（区、市）

公布的招生计划，按高考文

化成绩择优录取。

新闻

传播

学院

摄影

广播电视编导

戏剧影视文学
音乐与影

视学院

注意事项：摄影专业新生入学后需自备摄影、摄像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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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专业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

专业（方向）
学费

（单位：元/生.年）
录取规则 所属学院

音乐学（声乐教育方向）

15000

专业省级统联考

成绩和高考成绩均须

达到所在省（区、市）

划定的艺术类本科专

业录取控制分数线。根

据考生所在省（区、市）

公布的招生计划，按专

业省级统联考成绩择

优录取。

音乐与影视

学院

音乐表演（声乐方向）

音乐学（键盘教育方向）

音乐表演（键盘方向）

音乐表演（器乐方向）

舞蹈学（民族舞等方向）

舞蹈学（国际标准舞方向）

表演

表演（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美术与设计

学院

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声乐方向）
38000

音乐与影视

学院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键盘方向）

注意事项：

1.音乐学（声乐教育方向）和音乐学（键盘教育方向）为师范类专业。

2.音乐学（声乐教育方向）和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声乐方向）入学后设置钢琴课程。

3.音乐学（键盘教育方向）、音乐表演（键盘方向）和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键盘方向）三个专业

只招收钢琴和手风琴考生。

4.音乐表演（器乐方向）专业招生范围：只招收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贝司）]、

铜管乐（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次中音号）和西洋打击乐考生，对于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考

生，西洋打击乐招生范围为马林巴、定音鼓、小军鼓。

5.舞蹈学（民族舞等方向）下设舞蹈学（表演与教学）和舞蹈学（编创）两个专业方向，只培养民族

民间舞、芭蕾舞、中国古典舞、现代舞舞种的学生，其他舞种考生慎报。新生入学后，学院根据学生

志愿和考核成绩，分别编入舞蹈学（表演与教学）、舞蹈学（编创）学习。

6.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声乐方向）和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键盘方向）专业只录取有专业志

愿的考生，不含服从志愿，公共外语课程为俄语，新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该项目是我校与俄罗斯莫

斯科国立文化学院合作，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制四年（其中天津

师范大学 3 年，每年的学费标准为人民币 38000 元，其他费用自理；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文化学院 1

年，学费按俄方当年的收费标准交付，其他费用自理），赴俄学习学生需通过俄方的俄语水平测试和

专业考核，第四年不赴俄学习的学生继续在我校就读，学费标准为一年人民币 38000 元。本项目培养

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具有国际视野一专多能的复合型音乐人才。主要课程为俄语、中外音乐史、

视唱练耳、和声与即兴伴奏、合唱与指挥、专业课（声乐、钢琴）、教学实践、音乐教育学等课程。

三、相关规则

1.我校依据考生所在省（区、市）教育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公布的招生计划、有关规定和

我校公布的录取规则录取，院校志愿录取执行所在省（区、市）相关政策，专业志愿录取执

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

2.录取过程中出现同分情况的录取规则：按综合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综合成绩相同时

优先录取高考文化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高考文化成绩再相同，则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的

顺序，优先录取单科高考成绩较高的考生；按高考文化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高考文化成绩

相同时优先录取专业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专业成绩再相同，则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的顺

序，优先录取单科高考成绩较高的考生；按专业成绩择优录取的专业，专业成绩相同时优先

录取高考文化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高考文化成绩再相同，则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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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录取单科高考成绩较高的考生。

3.在山东省音乐学（声乐教育方向）、音乐表演（声乐方向）和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

（声乐方向）录取专业技能 1为声乐的考生；音乐学（键盘教育方向）、音乐表演（键盘方

向）和音乐学（中外合作办学）（键盘方向）录取专业技能 1为器乐（项目为钢琴、手风琴）

的考生；音乐表演（器乐方向）录取专业技能 1为器乐且项目在我校招生范围内的考生。

第四部分 其他规定和说明

1.本简章所涉及各专业均为本科层次，标准学制四年。

2.本简章中的“高考文化成绩”是指不含政策加分的高考文化实考分。

3.本简章中所列专业学费标准为现行收费标准，如主管部门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则执

行调整后的新标准。

4.请广大考生严格执行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考试过程中注意安全，出现受伤等安全问

题，责任自负。

5.近年我校均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对录取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和专业复测，

对审查或复测发现问题的，组织专门调查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6.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天津师范大学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3 号 邮政编码：300387

天津师范大学招生管理中心地址：天津师范大学研修中心二楼

天津师范大学网址：www.tjnu.edu.cn

天津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zsb.tjnu.edu.cn

招生咨询电子邮箱：zsb@tjn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22-23541338

招生申诉电话：022-2376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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